附件2

北京市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
材料清单

1.《北京市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申请表》（五份），须申报人签字，申报单位、推荐单位加盖公章；
2.《北京市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汇总表》（由推荐单位汇总后出具，加盖公章）；
3.申报函：由推荐单位出具，须注明背景调查情况，明确申报人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以及违反保密约定、竞业禁止、兼职取酬限制等情况，证明申报人已全职回国，来函请注明申报工作联系人、联系电话，同时注明推荐单位已审核过申报材料原件；
4.个人资质证明：身份证复印件、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一年以上海外博士后工作经历证明、社保证明；
5.企业商业计划书和可行性报告等相关材料；
6.企业发展证明：营业执照、股权证明材料（例如经工商部门备案的企业章程或验资报告，间接持股的请提供法人股东的股权证明材料，不认可股份代持）、税务机关出具的企业成立至今的完税证明、经第三方审计的企业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包括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股权融资证明；
7.知识产权证明;
8.承诺书：申报人关于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以及违反保密约定、竞业禁止、兼职取酬限制等情况，且在海外无工作的承诺书。申报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备注：
1.《北京市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申请表》（材料1）单独装订成册，一式五份；其它企业相关材料（材料4-8）一式五份，分别按以上顺序用浅色封面无线胶装成册；
2.全部材料需加盖单位及推荐单位公章；
3.全部材料电子版请刻录光盘一并报送；
4.报送材料应不涉及国家和商业秘密。






承诺书模板（申报人签字、所在单位盖章）：

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本人XXX（身份证号码为：xxxxxxxxx）申报的附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学历学位证书、工作经历、公司信息、完税证明等）均是真实、完整、合法、有效的。
本人承诺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以及违反保密约定、竞业禁止、兼职取酬等情况，现已全职到岗，辞去海外工作或在海外无工作。



承诺人：
日期：
1

